
臺南市政府○二○六地震災害捐款專戶設置管理及監督

作業要點 
臺南市政府105年3月7日府社團字第1050204303號令發布，並自105年2月6日生效 

臺南市政府105年12月8日府社團字第1051160879號令修正第三點、第七點、第十四點，並自即日生效 

臺南市政府111年1月10日府社助字第1110099860A號令修正第五點，並自即日生效 

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理及運用○二○六地震災害捐款，特設

臺南市政府○二○六地震災害捐款專戶（以下簡稱本專戶），並訂定本要

點。 

二、為監督本專戶之管理及運用，本府設臺南市政府○二○六地震災害捐款專

戶管理及監督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本會任務如下： 

（一）本專戶經費之保管稽核事項。 

（二）本專戶各申請計畫執行及經費撥付之督導考核事項。 

（三）本專戶之管理及收支事項。 

（四）其他與震災相關之事項。 

三、本專戶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臺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金專戶收受之○二○六地震災害捐款及利

息。 

（二）臺南市政府○二○六地震災害捐款專戶之○二○六地震災害捐款及利

息。 

（三）其他收入。 

四、本專戶款項，其運用範圍如下： 

（一）生活扶助：辦理受災者之臨時或短期收容處所費用、租金補貼及死亡、

傷害、住院、房屋毀損或其他慰問金等事宜。 

（二）醫療救助：辦理受災者之醫療費用等事宜。 

（三）子女教育：辦理死亡者及重傷者子女、重傷者教育費用等事宜。 

（四）生活及身心重建：辦理受災者後續醫療、心理諮詢、生活重建及災區民

眾健康管理費用等事宜。 

（五）災後建築重建事宜。 

（六）災民法律扶助費用。 

（七）執行救災所需費用、其他與災害救助及重建有關事項。 

（八）其他必要之經費。 

五、本會置委員十四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指定之；一人為

副召集人，由本府社會局局長兼任，其他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



之： 

（一）本府所屬各機關代表四人至五人。 

（二）律師、會計師及建築師、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共三人。 

（三）社會公正人士二人。 

（四）災區民眾代表三人。 

前項第三款之社會公正人士，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遴聘之： 

（一）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國內、外大專校院講師職務以上，講授社會工作

相關專門學科二年以上之人員。 

（二）本市立案之社政業務財團法人、宗教財團法人或依人民團體法設立登記

之社會團體之代表，其設立宗旨、目的及主要任務係為從事兒童、少

年、老人、婦女或身心障礙等社會福利業務。 

六、本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任期出缺時，得補聘（派）

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機關代表職務異動時，各機關應依程序改派，

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七、本會每四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

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召集人、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

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八、本會會議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作成決

議。 

九、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本會會議及參與表決，不得代理。但機關代表之委員

未能親自出席時，得由機關指派代表代理之。 

十、本會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相關機關（構）或團體派員列席提供諮

詢意見。 

十一、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社會局指派擔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會

務；辦理本會行政（幕僚）作業，由本府社會局指派業務相關人員辦

理。 

十二、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三、本會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行之，其決議事項，送請相關機關辦理。 

十四、本專戶會計事務之處理應獨立計算，依政府會計作業規定及相關法令辦

理。 

十五、本專戶之收支均應提本會審議，並將收支情形及積存數額上網公開徵

信。 


